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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女士：  
 
 

2018 年 7 月 25 日交通事務委員會 

會議上所通過的議案 

 
 
  感謝貴處於2018年7月26日的來函。就2018年7月25日交通
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通過的議案，本局現謹覆如下：   
 
關於城巴 (專營權一 )及新巴的加價申請  
 
  在處理城巴有限公司（香港島及過海巴士網絡專營權）

（「城巴（專營權一）」）及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（「新

巴」）的加價申請時，政府會按一貫做法，根據既定的「專營巴

士票價調整安排」，考慮相關的六項因素，包括專營巴士營辦商

的收支財務情況及前景、市民的接受程度及負擔能力，以及巴

士服務的質量等，並考慮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和交通諮詢委

員會的意見後，方向行政會議作出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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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理解議員希望專營巴士營辦商可進一步開放實時到站

資訊。在這方面，與其他專營巴士營辦商一樣，城巴及新巴均

已透過其公司的網站及智能手機應用程式，向乘客提供常規巴

士路線的實時到站時間資訊，並與運輸署合作，在運輸署的「香

港出行易」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和網站提供路線的實時到站資

訊，為使用者提供便利。政府正繼續積極與各專營巴士營辦商

商討，鼓勵及推動他們響應政府在開放數據方面的整體政策，

在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統籌的「資料一線通」網站以機器

可讀格式開放其所擁有的數據，以實現更廣泛的應用。  
 
  至於巴士車長待遇方面，巴士車長的薪酬待遇會受市場及

整體經濟情況等多方面的因素影響。政府一直呼籲專營巴士營

辦商作為負責任的企業，就薪酬待遇安排與員工保持良好溝

通。為回應員工訴求，我們留意到城巴及新巴於今年三月起已

改善了前線員工的薪酬架構，上調車長的底薪；而兩間巴士公

司亦已與員工達成共識，於2018年全職車長可獲加薪5%或最少
$1,100。  
 
  行車安全方面，為進一步加強巴士安全，城巴及新巴已於

今年9月提升旗下車隊黑盒系統的功能，實時監察巴士車速並即
時向車長發出超速警示。兩間巴士公司亦會為所有新訂購巴士

的全部座椅安裝安全帶，而所有新訂購的雙層巴士亦會配備有

助加強車輛穩定性及減低翻側風險的電子穩定系統及具減速功

能的車速限制器，以進一步提升巴士服務的安全可靠性。  
 
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  
 
  政府建議引入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的目的是為加強整體

阻嚇性，尤其是針對屢犯各項的士服務相關違規行為的司機，

以期改善的士服務質素，回應社會的訴求及業界的意見。建議

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特別針對性質較嚴重的違規行為，包括

濫收車資、拒載及兜路等涉及欺詐和很大程度影響的士服務質

素的行為。在建議下，若的士司機屢犯相關的違例事項，當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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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的分數達到一個指定數目時，有關司機最終會被取消的士駕

駛資格一段時期。  
 
  我們備悉委員建議應就嚴重的違規行為增設即時取消駕駛

的士資格的意見。誠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會議上的回應，在

檢討現行各項的士司機相關罪行時，我們小心平衡罰則必須有

足夠的阻嚇力的同時，亦是合理及與違反有關罪行的嚴重程度

相稱。主要考慮因素包括目前各項罪行的嚴重性及普遍性、以

往法庭對此類罪行的判例，以及其他法例中相類刑罰的最高罰

則水平。我們會仔細考慮各持份者對有關記分制度的意見和關

注，適當修訂記分制度的建議內容。  
 
  政府會繼續與業界和其他持份者保持緊密溝通及合作，以

開放的態度聆聽意見，從而制訂各項切實可行的措施，提升的

士服務質素。  
 
 
        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 
            （何家騏         代行）  
 
 
2018 年 11 月 15 日  
 
 
副本抄送：  運輸署署長   （經辦人：黃志光先生）  
        （經辦人：李艷芳女士）  




